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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所属子公司分拆上市的说明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上市公司”或“公司”）于 2020年 1

月 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建工材料工程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

市的预案》等与分拆上市相关的议案，拟分拆所属子公司上海建工建材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为“上海建工材料工程有限公司”，简称“建材科技”）至上

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简称“本次分拆上市”）。现公司决定终止本次分拆上市，

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一、终止本次分拆上市的原因 

鉴于公司拟调整建材工业板块战略规划，加大在建筑建材领域的研发投入，

拓展数字化技术在绿色建筑工业中的应用，逐步提升建材科技对新技术、新产品

与传统产业的融合能力，增强其价值创造能力，未来另行筹划其上市方案。因此，

公司拟终止建材科技分拆上市方案，并撤回相关上市申请。 

二、终止本次分拆上市的具体过程 

公司于 2021年 1月 22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

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所属子公司分拆至

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议案》，决定终止本次分拆上市事项。 

（一）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于终止本次分拆上市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在公司筹

划及推进建材科技分拆上市期间，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

关规定，积极推进建材科技分拆上市的相关工作。鉴于公司拟调整建材工业板块

战略规划，加大在建筑建材领域的研发投入，拓展数字化技术在绿色建筑工业中

的应用，逐步提升建材科技对新技术、新产品与传统产业的融合能力，增强其价

值创造能力，未来另行筹划其上市方案。因此，经审慎研究决定，公司拟终止建

材科技分拆上市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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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所属子公司分拆上市事项是公司经过审慎研究的结果，相关审议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财务状况

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侵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分拆上市的独立财务顾问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终止本次分拆上市事项

出具了相关的核查意见，认为：上市公司本次分拆上市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了

信息披露义务，上市公司所披露的进展信息与实际开展的相关工作情况相符；上

市公司终止本次分拆上市的原因具有合理性；上市公司终止本次分拆上市的程序

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境内上市试

点若干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买卖股票的情况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2007]128 号）的要求，针对本次分拆上市进行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及在自查期

间买卖公司股票行为进行自查。自查期间为：本次分拆上市预案披露之日（2020

年 1 月 9 日）起，至公司披露《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所属子公司

分拆上市的公告》前一日（2021 年 1 月 21 日）止。本次自查范围包括：上市公

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建材科技主要负责人，聘请的中介机构经办

人员，参与制订、论证、审批等相关环节的有关机构和人员等其他内幕信息知情

人，及前述自然人的直系亲属，包括配偶、父母、成年子女。 

公司就自查内容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起查询申请，待

取得交易数据并完成相关自查后，公司将及时予以上报。 

四、终止本次分拆上市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公司终止建材科技分拆上市，对公司及其现有生产经营活动和财务状况不会

产生显著不利影响，也不会阻碍公司发展战略的实施。待建材科技培育、发展新

兴建材业务后，公司将依照分拆上市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另行筹

划其上市方案。 

五、承诺事项 

公司承诺在终止本次分拆上市事项后一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含分拆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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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事项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董事会对终止建材科技分拆至主板

上市事项给广大投资者造成的影响深表歉意，同时对关注和支持公司发展的广大

投资者、主管部门表示衷心的感谢。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月 23日 


